
立法會十題：保障預付服務費用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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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六月二十四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李華明議員的提問

和署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保障購買預先繳費服務的消費者，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鑑於目前預先繳費服務（例如健身、瘦身、美容和汽車清潔）

的合約通常並未載有容許消費者無條件取消合約並全數取回預繳款

項的冷靜期條款，政府會否仿效外國（例如新加坡）訂立法例，規定

預先繳費服務的合約必須載有該條款，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二） 會否參考旅遊業賠償基金的運作模式，向提供預先繳費服務

的營辦商徵收印花稅和成立賠償基金，以便當有關的服務營辦商倒閉

或未能提供有關服務時，可由賠償基金向消費者賠償已預繳的款項；

及 

 

（三） 在賠償基金未設立前，短期內有甚麼措施保障購買預先繳費

服務的消費者？ 

 

答覆： 

 

主席： 

 

  預付貨品或服務費用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經營方式。消費者預付費

用通常能獲得折扣優惠，而營商者也藉此增加現金流。消費者決定是

否預付費用時，應謹慎衡量預先付款帶來的好處及潛在風險。 

 

  就問題的三部分，謹覆如下： 

 

（一） 現時個別業界已主動訂立類似冷靜期的安排。例如香港旅遊

業議會的「入境旅行團（登記店舖）購物退款保障計劃」，外地旅客

購物後如有不滿，可在十四天內提出全數退款要求；而內地遊客的退

款期限則有一百八十天。另外，香港保險聯會屬下的壽險總會亦推行

了冷靜期的安排，讓保單持有人有更長時間，考慮有關決定。 

 



  我們知道外地有個別國家就某些類型的交易訂立冷靜期。我們現

正研究訂立冷靜期的可行性，以及如何釐定相關準則以決定什麼類型

的交易應設有冷靜期。 

 

（二） 由於不同行業的性質和營運模式不同，而且設立賠償基金牽

涉一定的行政費用和道德風險，所以我們現時並沒有打算就服務業成

立賠償基金。但我們現正研究如何修訂現行法律，針對打擊牽涉服務

行業的不良銷售手法。 

 

（三） 現時，《不合情理合約條例》（第 458 章）賦予法庭權力，拒

絕執行不合情理的合約條文。法庭在決定條文是否合情理時，可考慮

相關情況，例如條文對保障營商者的合法權益是否必要，以及消費者

有否受不當的影響或壓力，或受到任何不公平的手法等。另外，《服

務提供（隱含條款）條例》（第 457 條）亦訂明服務提供者須以合理

程度的謹慎及技術提供服務。如合約中沒有訂明作出服務的時間，服

務提供者須在合理時間內作出該項服務。正如我在答覆第（二）部分

所述，我們現正研究修訂法例，針對打擊服務行業的不良銷售手法。 

 

  除了法律保障外，消費者教育工作同樣重要。消費者委員會不時

透過宣傳、媒體及《選擇月刊》為市民提供消費者資訊，陳述預付費

用的經營方式對消費者的利弊，並提醒市民除考慮貨品和服務質素

外，也要權衡個人財務上的安排、營商者是否穩健可靠，以及評估個

人的實際需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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